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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宪法
宪法是一个宪政国家最根本的法的渊源，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二、法律
仅指狭义的法律，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法律的地位和效力仅次于宪法。（注意绝对法律保留事项）
三、行政法规
行政法规是国务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其法律地位和效力仅次于宪法和法律。
四、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统称行政规章）
部门规章指国务院各部委、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制定的规章。
地方政府规章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发布的规章。
五、地方性法规
地方性法规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设区的市和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保护、基层治理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
六、民族自治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1）立法主体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
（2）分别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才能生效，且仅在本自治区域内有效。
七、国际条约、国际惯例
八、其他的法的正式渊源
其他的法的正式渊源包括：1.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的军事法规和军内有关方面制定的军事规章；2.国家监察委制定的监察法规；3.特别行政区的法律；4.经济特区经过全国人大授权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需要注意港澳基本法属于法律，不属于特别行政区的法律）
判断法的正式渊源的具体类别，主要看立法主体。
考点10  当代中国法的非正式渊源（20:16-20:30）
一、习惯
只有不违背法律，并且不违背公序良俗的习惯才可以作为裁判依据。
二、判例（或指导性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
第一，指导性案例是当代中国的一种非正式的法的渊源；
第二，在法院系统，指导性案例只能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第三，“应当参照”对法官具有约束力，但不同于法律上的强约束力。
三、政策
1.政策在宪法和法律中加以确认，被整合到法律中后成为当代中国法的正式渊源，成为法定政策或法律政策。注意：作为法的非正式渊源的政策指那些没有被整合到法律中的政策。
2.作为非正式渊源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包括纯粹关于党自身的行动计划的政策。
考点11  正式的法的渊源的效力原则（20:41-20:56）
判断法的效力位阶，主要看制定机关，即立法主体。制定机关在国家机关体系中的地位越高，其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也越高。
1、 不同位阶的法的渊源之间的效力冲突的解决原则
宪法至上原则；法律高于行政法规原则；法规高于规章原则；行政法规高于地方性法规原则
2、 同一位阶的法的渊源之间的效力冲突的解决原则
1.特别法优先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
2.同一机关制定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时，由制定机关裁决：法律——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行政法规——国务院；地方性法规、规章——分别由其制定机关
3、 位阶出现交叉时法的渊源之间效力冲突的解决原则
1. 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的冲突，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2. 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的冲突，由国务院裁决
3. 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与法律规定冲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考点12  法的效力范围（20:56-21:15）
一、规范性法律文件及其效力范围
规范性法律文件是一种总称，包括宪法、法律、各类法规和规章等。
特别提醒：在我国法律实践中，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也具有法律约束力，属于规范性法律文件。
二、非规范性法律文件及其效力范围
1.一类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文书，如判决（书）、公证文书、逮捕证、许可证等。
2.一类是法律主体就特定事项作出的书面记载或者达成的特定协议，如遗嘱、合同等。
3.非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也具有法律效力，但是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是按照不同的法律渊源形式而构成，而法律体系是由不同法律部门构成。
考点13  法的时间效力（包括法的溯及力）（21:15-21:23）
1.对人效力：属地：以地域为准；属人：以国籍为准；保护：以国家利益为准（属地主义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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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14  法律部门与法律体系(21:23-21:35)
一、法律部门
法律部门又称部门法，一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的总称。
划分法律部门遵循两个标准：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和种类为主要标准；法律调整方法是辅助标准。
二、公法、私法与社会法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大陆法系国家对法律做出的一个基本分类。社会法是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法律。
三、法律体系
法当代中国法律体系：宪法及宪法相关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
考点15  法律关系的含义和种类(21:45-22:02)
一、法律关系的含义和特征
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具有合法性。体现意志性的特种法律关系，是特定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二、法律关系的种类
（一）调整性法律关系和保护性法律关系
   1.调整性法律关系：合法行为
   2.保护性法律关系：违法行为
（二）纵向（隶属）的法律关系和横向（平权）的法律关系
1.纵向（隶属）的法律关系：不平等主体
2.横向法律关系：平等主体
（三）第一性法律关系（主法律关系）和第二性法律关系（从法律关系）
1.第一性法律关系：调整性法律关系、实体法律关系
2.第二性法律关系：保护性法律关系、程序法律关系
考点16  法律关系的要素与变动（22:02-22:12）
一、法律关系的客体
1.物：法律关系主体支配的、在生产和生活上所需要的客观实体
2.人身：人体各个器官组成的生理整体
3.精神产品：人通过物体或大脑记载下来并加以流传的思维成果
4.行为结果：义务人完成其行为所产生的能够满足权利人利益要求的结果
数据信息是一种新客体
注意：法律关系的客体的种类有新增，法律关系的主体的种类没有增加。
二、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与消灭
1. 法律规范：法律关系形成、变更和消灭的依据
2. 法律事实：法律关系形成、变更和消灭直接的前提条件（包括法律事件<包括社会事件和自然事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和法律行为<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
考点17  法律责任的竞合（22:12-22:20）
一、法律责任竞合的特点
同一法律主体，实施了一个行为，行为符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责任构成要件，数个法律责任之间相互冲突。
注意：与之相反的情况是“并存”，如某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和附带民事赔偿责任可以被同时追究，不存在责任竞合的问题。
二、法律责任竞合的解决
1.民法上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竞合，理论上存在争议。
2.对刑法上的想象竞合，应择其重罪处罚。
3.对不同法律部门间法律责任的竞合，一般来说，应按重者处之。如果相对较轻的法律责任已经被追究，再追究较重的法律责任时应适当考虑折抵。
考点18  归责与免责（22:20-22:30）
一、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
（一）责任法定原则（法律规范予以明确规定）
责任法定原则指法律责任作为一种否定的法律后果应当由法律规范预先规定（比如罪刑法定原则、侵权责任法定原则）
（二）公正原则
1.对任何违法、违约的行为都应依法追究相应的责任，做到“有责必究”；
2.法律责任的性质或种类应该与违法行为的性质或种类相一致，即法律责任的定性要公正；
3.责任与处罚相均衡，即法律责任的定量要公正，“责罚相当”、“罚当其罪”；
4.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允许有不受法律约束或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公民。
（三）效益原则
效益原则指在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时，应当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讲求法律责任的效益。
（四）责任自负原则
责任自负原则指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仅限于实施导致法律责任的行为人本人。
二、法律责任的免责条件
免责不等于无责任。时效免责；不诉免责（告诉才处理）；自愿协议免责；自首、立功免责；人道主义免责
注意：协议免责仅适用于民事违法或违约行为。法律责任不一定必然导致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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